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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关于加强建设项目充电设施规划管理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开发区、区县（市）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，局机关有

关处（室）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第 217次会议、市政府“11.5”

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推进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及省市领导批示

指示要求，全面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火灾防控工作，现

对我市充电停放设施规划管理提出如下要求，请予以认真落

实：

一、新建项目停车设施规划管理要求

（一）充电设施规划标准

1.电动汽车充电车位。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 100%建设

充电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，其中不少于 10%的车位应与住宅

项目同步建成充电设施，达到同步使用要求。预留安装条件

是指满足规划电动汽车充电符合要求的供配电设施应建设

到位，电力线路可预留穿管敷设位置，达到充电电源接入条

件，同时满足相关规划要求。

大型公共建筑物配建停车场、社会公共停车场充电设施

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的车位比例不低于 10%。其中，新建大

于 2 万㎡的商场、宾馆、医院、办公楼等大型公共建筑物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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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停车场、社会公共停车场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

件的车位比例不低于 15%。

政府机关、公共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，具备条

件的，规划建设充电设施车位比例不低于 15%。

2.电动自行车充电车位。新建住宅区在商品住宅 1.5 辆

/户、保障性住房 2 辆/户配置非机动车停车位的基础上，应

按照每户不少于 1 个充电车位的标准配置充电设施，与住宅

项目同步建成使用。新建大于 2 万㎡的商场、宾馆、医院、

科研、办公楼、剧院、博物馆等大型公共建筑物配建非机动

车停车位中应配建不少于 15%充电车位，与项目同步建成使

用。

新建居住街坊宜集中设置电动自行车停车场，并配置充

电设施。电动自行车充电库（棚）建设应满足国家有关安全

技术规范要求。地上非机动车停车设施按照《建筑工程建筑

面积计算规范》GB/T50353 计算建筑面积，不计入容积率和

建筑密度。地上非机动车停车设施造型设计应与主体建筑相

协调，集约用地，造型简洁，美观大方，满足城市景观要求。

（二）充电设施规划管理措施

1.规划编制。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中，按照规划用地

的用地类别、用地面积、建筑规模等条件，对充电设施的配

套建设进行控制引导。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中，在“公共服

务设施规划”章节中对“机动车停车、非机动车存车处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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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控制引导，明确充电设施配套建设要求。

2.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。严格按照“充电设施规划标

准”对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开展技术审查，在总平面图中

明确配建充电设施、预留充电设施建设安装条件的停车位数

量和比例。

3.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。严格执行配建或预留充电

设施的比例要求，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，不得核发建设工程

规划许可证。

4.规划核实。将充电停放设施建设纳入建设工程竣工规

划核实，按照审批位置（面积）和充电设施数量进行核实，

对发现建设工程存在未配建或未按许可要求比例配建的，要

求建设单位限期整改配置到位后方可办理规划核实手续。

二、老旧小区停车设施改造规划管理要求

（一）充分合理利用老旧小区内空闲地和道路，采取集

中与分散、停车时间长短结合的方式，改造或增设机动车和

非机动车停车设施，方便居民出行。

（二）机动车停车设施改造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结合小区场地和人口情况，合理确定新增停车位数量。

2.新增停车位，应设置一定比例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和

新能源汽车停车位和充电桩。

3.机动车充电装置应安全可靠、设置防撞保护措施。

（三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改造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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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无非机动车停放设施的城镇老旧小区，宜增设充电车

棚。车棚采用轻型材质、不燃或难燃材料建造，色彩与周边

环境协调。

2.非机动车停放设施或停放点应小规模、分散布置，服

务半径不宜大于 150m。

3.非机动车充电库（棚）应增设电动车充电桩，条件允

许时，宜按照每户不少于 1 个充电车位的标准配置。

4.非机动车充电库（棚）应设置专用充电配电箱（柜），

进出线应满足安全使用要求。

（四）停车设施变配电箱（柜）等应设置在地面层，建

议高出室外场地标高 1m 及以上。

（五）充电设施应具备充满自动断电、定时断电、充电

故障自动断电、过载保护、短路保护和漏电保护功能，并具

备功率检测，高温自动断电等功能。

（六）同步改造安防设施，在小区内部增设交通标志、

警示标志和安防及智能感知设施。条件允许时，安装智能停

车管理系统，实现路况显示、车位提醒、车牌识别、无感收

费和实时监控等功能。

（七）鼓励建立停车泊位错时共享机制和停车共享信息

平台，实现与周边企事业单位、临近居住区停车资源共享。

（八）因地制宜改造停车设施，并同时满足日照、消防、

安全疏散、充电设施安全等国家现行有关规范和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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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老旧小区改造或增设停车设施，不增收土地价款，

无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

三、充电设施规划许可自查自纠

全面贯彻国家新能源发展战略部署,保障和促进我市新

型基础设施建设健康快速发展。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意识，严

格执行规划标准，全面落实各阶段管理措施，建立工作台账。

对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配建或

预留机动车充电设施进行全面自查自纠，对不符合要求的项

目列出清单，建立台账，及时纠正。


